
 

 

市政府关于南通天文铸造有限公司 

“8·13”较大中毒事故调查结案的批复 

通政复〔2022〕30号 

市应急管理局： 

你局《关于请求对南通天文铸造有限公司“8·13”较大中

毒事故调查结案的请示》（通应急〔2022〕70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

同意该事故调查结案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同意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原因及责任的分析和认定。南

通天文铸造有限公司“8·13”较大中毒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

任事故。 

二、同意事故调查报告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

见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依据法律、法规规定权限和程序对调查

报告中认定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。 

三、同意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。事故单位要强

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，新改扩建项目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

有关规定进行报批审查，不得使用淘汰设备和工艺。建立健全符

合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

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；切实加强

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管理，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的事

故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水平，严防类似事故发生。如东县政府及

相关部门、单位要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

追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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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制定行政审批部门与监管部门沟通衔接管

理办法，实现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管全覆盖。要进一步落实属地

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，形成监管合力，聚焦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、

重点企业，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消除事故隐患，确

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 

你局要及时跟踪相关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对相关责任

单位、责任人的处理情况。 

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通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4月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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